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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农业行政综合执法　确保国家级种子基地安全

——张掖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体系建设问题与研究

吴平江　夏　叶
（甘肃省张掖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张掖 734000）

摘要：农业执法是农业部门的职责所在、职能所在、形象所在，实行农业行政执法是党和国家政策、法律的明确要求，也是

发展农村经济和维护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的必然需要。文章对张掖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客观分

析，提出了强化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农业执法；现状；问题；建议；对策

农业综合执法是将法律法规赋予农业部门的

行政执法权统一交由农业部门内设的特定执法机构

集中行使的专职执法，是张掖市政府建设法治政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张掖市

委、市政府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大市，建设国家级种

子生产基地，落实“一严格、五禁止”措施的迫切需

要。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定格式、习

惯性的认为抓农业就是抓农业生产和技术推广，抓

规模、抓数量；抓执法就是抓市场检查、抓罚款催缴，

忽视和放松了执法监管工作，执法机构表现为“一

事一法”、“一站一法”，执法人员既当“运 动员”又当

“裁判员”，农业执法陷入了分散执法、多头执法的被

动局面，这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国家级种子

生产基地监管的需要。因此，客观地分析全市农业

综合执法现状，直面农业综合执法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进一步勇于创新，切实增强农业综合执法显得尤

为重要。

1　现状和成效
1.1　落实政策，执法机构基本建立　根据农业部和

甘肃省政府精神，张掖市按照“统一成立执法机构、

统一管理执法人员、统一调配执法力量、集中行使执

法职能”的原则，先后建立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 6
个，综合执法人员 36 人。其中：市支队于 2012 年批

准成立，为正科级建制；临泽、民乐 2 县农业行政综

合执法大队加挂于县种子管理局，高台县成立农业

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加挂了县种子管理局，均为副科

级建制；甘州、山丹 2 县区于 2013 年底审批成立，为

正科级建制；全市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均为事业单位；

肃南县未成立农业行政综合机构。

1.2　强化措施，执法水平明显提高　各执法机构通

过不同层面、不同渠道、不同方法、不同途径、不同领

域切实加强执法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水平和技能。

紧紧抓住农业部、省农牧厅等部门实施人才培训工

程的历史机遇，送出去培训专业骨干；多次聘请省农

牧厅、执法局和市、区法制、检察、法院等部门的执法

专家，传经送宝，全面培训执法人员；组织好学上进

的执法专业骨干和法律顾问，利用案卷评查、办案督

查和以案说法，速成执法人员。

1.3　学用结合，案件查处有序展开　为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积极应对“依法治农，依法护农”，切实维护

国家级种子基地（张掖）生产经营秩序，全体农业行

政综合执法人员顾大局，识大体，克服困难，迎难而

上，学用结合，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升华，

有效推进了涉农违法违规案件查处工作的有序开

展。自 2012 年以来，累计查处涉种案件 179 起，移

交公安机关 52 起，调处农业生产事故纠纷 121 起，

协助外省、市调查案件 32 起，严厉打击了违法行为，

净化了市场，农业行政执法走上了正规化、规范化、

法制化的轨道。

1.4　两法衔接，联合执法成效显著　为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维护张掖国家级种子基地生产经营秩

序，确保玉米制种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按照“标本兼

治、着力治本，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两法衔接，严惩

要案”的原则，先后制定了《张掖国家级玉米种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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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经营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成立了由

农业牵头，公安、工商、检察院等部门组成的案件查

处督查组，同时，市、县区责任单位紧密配合，各司其

职，为取铁证、办铁案，开展两法衔接奠定了基础。

公安机关积极介入，迅速侦查，采取拘留、取保候审、

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震慑违法分子，打击违法行

为，无证生产、挂靠生产杂交玉米种子的现象呈直线

下降趋势，成效显著。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张掖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是在近几年组

建成立，还处在探索、发展和完善阶段，虽取得了一

些成效，但与现代农业发展和维护国家级种子生产

基地秩序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及不相适

应的方面。

2.1　机构建设不规范　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1）从
批准成立机构和单位级别看，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甘州、山丹 2 县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由市编委批准

成立，为正科级建制，临泽、高台和民乐 3 县分别是

各县编委批准成立，为副科级建制；（2）从单位成立

形式看，市支队、甘州县、山丹县区大队为独立执法

单位，临泽和民乐县在县种子管理局加挂执法大队，

高台县成立执法大队加挂了种子管理局；（3）从单

位性质看，市、县区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均为事业

单位，未参公管理；（4）从经费保障情况看，除高台

县将农行政综合执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外，市及其

他县区均未纳入。

2.2　机制运行不顺畅　受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的

影响，以及机构成立的现实情况，一部分县区农业行

政综合执法大队挂靠于种子管理局，主要开展了种

子执法工作；而农药、肥料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

执法则由县区农技中心等单位承担，仍然存在多头

执法现象，致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职能和作用难以

得到很好的发挥。

2.3　机构现状包罗万象　全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

构组成表现不一，情况复杂，有的只有批准成立文件，

有岗无人，有的有领导没有工作人员，有工作人员没

有具体领导，有的只把职能和责任划归到挂靠单位，

职责职能不清晰，造成部分执法人员产生畏难情绪，

难执法、执法难的现象依然存在，亟待加以解决完善。

2.4　执法水平参差不齐　全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

队伍基本上都是通过市、县区农业部门内部调剂组

成，大部分执法人员来自技术推广单位，属半路出

家，致使执法队伍出现了“两多两少”的现象，即学

习农业专业的人多，学习法律专业的人少，掌握技术

技能的人多，能够综合执法的人少，执法队伍整体水

平不高，强化培训，提高能力的任务繁重。

3　收获和体会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近 2 年的探索实践表明，能

够整合农业执法资源，趋利避害，解决“多头执法、

执法乏力”等问题，对促进农业执法具有 5 个方面

的有利因素。

3.1　有利于规范执法主体地位　实行综合执法，将

执法职能从技术推广机构中剥离出来，有效地克服

了政事不分的状况。一方面，由综合执法机构专门

负责执法，符合《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增强了

农业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使农业系

统的推广机构能够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促进科

技与生产的结合。

3.2　有利于增强执法的时效性　实行综合执法，可

以统一调配农业部门各专业机构的执法力量，使分

散的执法得以整合，提高农业执法的整体实力，能够

改变农业部门内部“一事一法一机构”的多头执法

问题，将分散的行政处罚权集中统一行使，变“单体

作战”为“整体作战”，有利于政令统一、降低行政执

法成本。同时，提高了执法的时效性，维护了法律的

权威和尊严。

3.3　有利于提高执法队伍素质　实行综合执法，使

执法人员从兼职化变成专业化，形成上下贯通的执

法体系和培训网络，通过高要求、强培训，使执法人

员不仅懂得专业法、实体法，而且也懂得了综合法、

程序法，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法律素质和办案水平。

3.4　有利于彰显农业法律权威　推行综合执法，一

方面便于加强内部管理，实施统一、集中执法，有力

地打击了各类涉农违法行为，逐步树立了农业部门

的执法形象。另一方面使农业部门在社会上的影响

扩大，威信增强，地位提高，农业综合执法得到社会

的认可。

3.5　有利于协调联合联动执法　农业行政综合执

法机构受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在管辖区域内，

协调联合工商、技术监督、公安、法院等部门实行联

合执法，搞好两法衔接；在辖区外，充分发挥省、市、

县的“三级”联动机制作用，开展案件协查。通过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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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联动，横向联合，编制国家级农业执法网络，形成

震慑合力，能够共同维护好农民切身利益。

4　建议与对策
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是农业法制化进程中

最重要的环节，是实现农业法制化的重要保证，实

行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符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符合转变政府职能的

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寻找差距，争取外

联支持，强化自身建设，尽快理顺农业执法体制，努

力创新农业执法机制，大力提升农业执法能力，不断

强化农业执法保障，切实履行法定职责，以规范的队

伍、合法的程序、严厉的执法，确保国家级种子基地

安全和市委、市政府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

4.1　理顺体制，准确定位综合执法功能　全市农业

行政综合执法体系建设要借鉴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

“宝鸡模式”，进一步明确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的法律

地位，理顺各专业管理机构与综合执法机构的关系，

坚定不移地实行农业综合执法，将农业投入品（农

药、种子、肥料等）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赋

予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职能集中起来，由

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统一行使，在农业行政管理部门

委托的权限范围内开展执法工作，并接受领导、指导

和监督，彻底革除政事不分、多头执法、责任不明等

弊端，切实履行好农业部门的执行职能，使农业执法

由农业生产环节执法转变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执法，

由兼职化执法转变为专业化执法，由多头执法转变

为集中执法，由分散型执法转变为综合型执法，由

单打独斗式执法转变为联合联动式执法，真正实现

“行政处罚职能统一行使，执法力量统一调度，执法

人员统一管理，执法文书统一规范”的“五转四统”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收拳握指，形成合力。

4.2　纳入“三定”，保障综合执法经费编制　建议将

各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纳入参照公务员管理范畴，

实行定编、定岗、定员，保证执法的公平公正性。其

依据：一是《公务员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法律、法

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

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

理。”二是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

定》规定“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市县行政

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需经费，要统一纳入财政预算

予以保障。”三是《农业法》《种子法》《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以及《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批转省

农牧厅省财政厅省编办省法制办关于全省推进农业

行政综合执法意见的通知》（甘政办发〔2008〕168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都明确规定，将农业行政综

合执法相关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4.3　加强培训，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　针对全市

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不高、办案经验不足的现实问题，

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全方位、多渠道、分层次地

对农业执法人员进行系统性法律知识和执法技能培

训教育。通过培训教育和建章立制，使执法人员强化

学习意识、严谨意识、团队意识、保密意识、进取意识

和精品意识，树立执法为农、为民的服务形象，不断提

高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执法水平，努力铸造一支懂

法律、能办案、会办案、敢办案、办铁案的执法队伍。

4.4　尽职尽责，切实加强农资市场和质量监管　农

业综合执法机构要面向农村，面对农民，解决农民群

众最关心的难点、疑点、热点问题，要切实履行法定

职能，以市委、市政府实施的农产品安全大市建设为

契机，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主线，以农业投入品监管

为突破口，以国家级种子基地建设（张掖）为重点，

按照“切断进路，堵住销路，彻查市场，严厉执法”的

执法监管措施，切断假冒伪劣农资的市场源，着重整

顿和规范农资市场秩序；前移国家级种子基地（张

掖）监管关口，遏制违法制种面积落实，严厉打击无

证和侵权套牌生产的涉种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监管

和推进标准化生产两手抓，做到“产”出来和“管”出

来两手都要硬，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

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切实落实“一严格、五

禁止”的规定，确保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活动健康

有序，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安全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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